
澄江市右所镇人民政府2026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北岸湿地一期农房搬迁人员生活补助及大学生录取人口一次性补助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抚仙湖北岸生态湿地建设项目（一期）农房搬迁安置工作已完成，按照《抚仙湖北岸湿地建设项目（一期）农房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相关规定，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被搬迁的人员给予生活补助。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右所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抚仙湖北岸生态湿地建设项目（一期）农房搬迁安置工作已完成，按照《抚仙湖北岸湿地建设项目（一期）农房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相关规定，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被搬迁的人员给予生活补助，右所镇涉及马房村五组六组两个村民小组687人，大学生录取人口一次性补助40,000.00元，共需资金4,907,2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抚仙湖北岸生态湿地建设项目（一期）农房搬迁安置工作已完成，按照《抚仙湖北岸湿地建设项目（一期）农房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相关规定，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被搬迁的人员给予生活补助，右所镇涉及马房村五组六组两个村民小组687人，测算涉及人员金额及所需资金。抚仙湖北岸生态湿地建设项目（一期）农房搬迁安置工作已完成，按照《抚仙湖北岸湿地建设项目（一期）农房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相关规定，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被搬迁的人员给予生活补助，右所镇涉及马房村五组六组两个村民小组687人，大学生录取人口一次性补助40,000.00元，共需资金4,907,20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涉及右所镇吉花社区马房村五组、六组农业人口共687人，其中男满60周岁以上、女满55周岁以上人口共207人（含2026年内满周岁），预计2026年考上大学的有5人（以2025年数量推算）。2026年生活补助4,122,000.00元；老年人生活补助745,200.00元；教育补助40,000.00元。三项合计4,907,2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每年开展，生活补助、老年人生活补助在当年6月、11月各发放半年，教育补助在9月份发放。因项目申报需要，在每年9月份落实当年教育补助应补助人口情况，10月份前核实下一年度实有人口情况。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之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河（湖）长制工作要求，围绕“河畅、水清、岸绿、湖美”的总目标，管好水龙头、治好集中水、护好盛水盘，着力解决“水少、水脏、水浑”实现清水产流，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综合治理，确保抚仙湖稳定保持Ⅰ类水质，打造中国最美湖泊。为从根本上改善抚仙湖流域生态环境，确保抚仙湖长期稳定保持I类水质，按照市委、市政府抚仙湖保护“四退三还”的总体思路，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实施抚仙湖北岸生态湿地项目建设。通过资金的发放，保证安置工作和谐稳定，保证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使搬迁群众从根本上认识到保护抚仙湖的重要性，保证抚仙湖水质长期保持I类水质。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肖山、大毡帽、太阳山土地租金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澄江市右所镇人民政府签订的《肖山大毡帽土地租用补偿协议》《太阳山项目耕地占用费补偿协议》，为保障被征用土地农民利益，解决土地矛盾，保护政府征地成果。澄江县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三十六次常务会议纪要第十二条：在肖山、大毡帽片区土地征用前将土地承包费2,164,550.00元纳入每年财政预算解决。在小湾村委会大湾小组1,791.75亩土地征用前将耕地占用费1,194,510.00元纳入每年财政预算解决。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右所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于2026年9月及时向被征地人发放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土地占用费。及时发放相应款项，可以有效保护被征地村民的合法权益，消除社会矛盾，减轻下一步工作阻力,防止被征地村民阻碍项目建设。同时充分利用土地堪测定界、地上附着物清点等成果，保护已取得成果。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11年5月，为顺利推进国际养生园和国际老年康体养生度假中心项目的征地工作，有效保护被征地村民的合法权益，充分利用大毡帽片区土地堪测定界、地上附着物清点等成果，县委、县政府决定将肖山、大毡帽片区及黑龙庙片区土地统一承包过渡管理，依据澂政复字〔2011〕41号，每年10月底以前支付下一年的租金。2019年10月8日澄江县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三十六次常务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在肖山、大毡帽片区土地征用前将土地承包费271.58万元纳入每年财政预算解决。2008年，为服务太阳山项目建设用地需求，征用了小湾村委会大湾小组土地1,791.75亩。根据2008年项目建设计划，太阳山项目建设将继续征用剩余土地，当时县委县政府决定在二期土地征用前，对一期征用的旱地、园地于每年9月份按照1,000.00元/亩·年的标准补给耕地占用费，需补给耕地占用费的面积共1,194.50亩（分别是大、小湾小组2008年征用的旱地和园地1,165.14亩，大湾小组2010年9月下旬调查核实的1,039片区漏征漏补旱地19.20亩，2013年5月因太阳山项目建设需要，再次征用的10.16亩）。2015年因政策变动，太阳山不再征用剩余土地。2019年10月8日澄江县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三十六次常务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在小湾村委会大湾小组1,791.75亩土地征用前将耕地占用费1,194,510.00元纳入每年财政预算解决。

六、资金安排情况

肖山、大毡帽片区土地承包费2,164,550.00元，按每亩1,000.00元，土地面积2,164.554亩计算。

太阳山项目耕地占用费1,194,510.00元，按每亩1,000.00元，土地面积1,194.501亩计算。

以上两项合计3,359,06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每年10月以前开展，每年10月前完成地块及人员核定、资金测算、占用费给付等工作。本专项资金用于支付肖山、大毡帽片区、太阳山项目上年10月1日至当年9月30日土地占用费。项目每年开展一次，直至项目涉及土地被安排其他用途。
八、项目实施成效

根据澄江市右所镇人民政府签订的《肖山大毡帽土地租用补偿协议》《太阳山项目耕地占用费补偿协议》，为保障被征用土地农民利益，解决土地矛盾，保护政府征地成果。2011年5月，为顺利推进国际养生园和国际老年康体养生度假中心项目的征地工作，有效保护被征地村民的合法权益，充分利用大毡帽片区土地堪测定界、地上附着物清点等成果，县委、县政府决定将肖山、大毡帽片区及黑龙庙片区土地统一承包过渡管理，依据澂政复字〔2011〕41号，每年10月底以前支付下一年的租金。核实被征地农户人员情况，依合同按时发放，有效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项目3.

一、项目名称

右所镇垃圾收集转运管护经费。

二、立项依据

按照《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澄江县抚仙湖流域已建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运营管护方案的通知》（澄政办法〔2018〕66号）文件要求，为确保已建村落污水设施设备项目充分发挥工程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确保抚仙湖水生态安全和水质目标，经研究决定，对抚仙湖流域（右所镇辖区内）已建生态环保工程内村落污水管网及检查井、污水净化设施设备、污水提升泵房（站）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垃圾转运站设施、设备及相关车辆进行管护，对集镇环境进行卫生保洁。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右所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抚仙湖“退、减、调、治、管”工作方针。加强抚仙湖保护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实施河（湖）长责任制，实行“镇、村、组”三级河（湖）长网格化管理，常态化开展“河长清河”行动，严格落实辖区水环境保护责任。巩固截污治污成果，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推进健康水循环项目建设工作，完善污水管网设施建设。压实畜禽养殖退出工作责任，强化监管，防止反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强化群众保洁费、餐饮泔水收集费等费用收取制度落实，在村内逐步全面配备分类垃圾桶，建设垃圾池、无害化卫生公厕。

五、项目实施内容

确保责任区域内无成堆垃圾，垃圾站、垃圾箱垃圾体积不超过总容积的二分之一，杜绝垃圾箱满溢情况。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545,600.00元，主要包括：
1.焚烧中心垃圾处理费：210,800.00元；
2.中转站、车辆运维费：148,800.00元；
3.右所镇垃圾收集转运管护经费、劳务费：186,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开展时间为全年度。全年每天对镇属责任区内垃圾站、垃圾箱至少转运一次，重点时段、重点区域至少转运两次。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对环卫运转经费的细致安排，确保右所镇环卫工作的正常运转，为人民群众提供清洁的环境保障，促进乡镇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提升。加快建设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
项目4.

一、项目名称

右所镇经济社会发展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澄江市委办公室澄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澄江市右所镇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澄室字〔2024〕5号）及右所镇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及工作部署,用于乡镇运转和各项工作经费的支出。本次右所镇市级核定预算项目金额2,640,000.00元。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右所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确保右所镇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为党委、政府行政职能的发挥提供财力保障，助推镇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促进镇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实力增强。在市委、市政府和镇党工委的坚强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敢想敢为抢抓机遇，同心同德应对挑战，求新求变破解难题，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实，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开拓进取，为谱写“富裕、文明、绿色、开放、和谐”右所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五、项目实施内容

乡镇财政体制管理的要求。项目经费保证政府日常开支的正常运转，以及职工日常报销不受影响，确保政府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保证右所镇各项目建设的有序推进，带动全镇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按照“统筹规划、分级负责、因地制宜、确保质量”的原则，通过项目实施，使各项建设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根据澄江市财政管理体制的相关要求，乡镇财政作为一般预算单位管理，市财政根据乡镇的事权、规模等核定预算项目经费，用于乡镇运转和各项工作经费的支出。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2,640,000.00元，主要包括：

1.抚仙湖保护治理经费：400,000.00元；
2.防汛抗旱、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经费：300,000.00元；
3.卫生健康巩固提升经费：200,000.00元；
4.村落人居环境整治经费：260,000.00元；
5.文物保护修缮经费：200,000.00元；
6.乡村振兴经费：150,000.00元；
7.村庄规划编纂修订经费：160,000.00元；
8.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管控经费：150,000.00元；
9.森林资源防灭火经费：100,000.00元；
10.综治维稳及平安建设工作经费：100,000.00元；
11.产业发展扶持经费：100,000.00元；
12.食堂服务费：100,000.00元；
13.执政能力提升经费：100,000.00元；
14.土地保护经费：60,000.00元；
15.党务经费：50,000.00元；
16.基层治理工作经费：50,000.00元；
17.招商引资经费：50,000.00元；
18.农村公路管护经费：40,000.00元；
19.文化、科普、工青妇经费：40,000.00元；
20.党管武装及双拥工作经费：3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完成项目实施，2026年待支付款项金额2,640,0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经过对镇运转经费的细致安排，确保右所镇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为党委政府行政职能的发挥提供财力保障，助推镇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促进镇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实力增强。2026年，右所镇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打造“三个国际城市”的决策部署，坚持科学发展，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积极进取的精神，将各项目标任务抓牢抓实，全面推动镇各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围绕以上目标，重点抓好七项工作：1.全面加强党的建设。2.全力以赴做好“三创一复审”工作。3.持之以恒抓好人居环境整治及城市管理工作。4.全力打造“抚仙湖健康生态圈”。5.加快社会事业统筹发展。6.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7.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项目5.

一、项目名称

右所镇污水处理费代征收手续费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右所镇作为抚仙湖生态保护核心区域，污水处理费征收是保障污水治理设施运维、推动流域生态保护的重要资金支撑。根据《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4〕151号）及《澄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污水处理费征缴工作的通知》澄政发〔2025〕14号文件规定，右所镇污水处理费由镇人民政府委托第三方机构（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代征，用于覆盖全镇4.1万常住人口、旅游经营主体及小微企业的污水排放收费工作。为保障代征工作规范高效开展，落实代征机构劳务报酬，依据右所镇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及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工作部署，设立本项目，立项来源为右所镇年度生态环境治理配套工作及代征服务保障需求。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右所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集镇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标准》（澄发改委〔2020〕181号）、市发改局住建局《关于调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公告》规定，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按照1.4元/吨进行征收，非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按照2.2元/吨进行征收，特种行业用水污水处理费按照3.5元/吨进行征收。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本项目聚焦污水处理费代征工作劳务报酬保障问题，解决代征机构人员薪酬、办公耗材、宣传推广等核心需求，受益主体为承担代征工作的第三方机构（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及代征人员，间接保障右所镇污水处理费征收率提升，助力抚仙湖流域污水治理资金筹措。

2.项目前期已完成征收范围摸排等工作，核心要素齐备。实施步骤：①1-3月：代征人员培训、征收方案细化及宣传材料制作；②4-11月：开展污水处理费日常代征、数据统计及缴费提醒；③12月：代征费用结算、工作复盘及绩效评估。时间节点明确，责任分工由右所镇牵头监管，代征机构具体执行。

3.项目实施后可保障代征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提升污水处理费征收效率及覆盖面，为污水治理提供稳定资金来源，效果具有可持续性。经测算，项目严格按照代征手续费不超过征收总额5%的标准核定（符合相关政策规定），政策无缺口支出，年度预算符合右所镇收支规划，长期执行采用“征收总额挂钩+财政据实保障”模式，不会对财政形成倒逼机制，未超出乡镇财政可承受能力。

六、资金安排情况

右所镇污水处理费代征收手续费专项项目合计预算金额42,5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完成项目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

1.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率，为污水治理设施运维提供稳定资金支撑；2.提高群众及经营主体污水处理费缴费意识，营造“谁排污、谁付费”的良好氛围；3.规范代征工作流程，减少缴费纠纷，提升群众满意度。4.助力污水处理费足额征收，保障污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水达标处理，减少污染物入湖；5.推动形成“征收-治理-保护”良性循环，为抚仙湖Ⅰ类水质保护提供资金保障。6.建立污水处理费代征工作长效机制，提升代征机构及人员工作积极性，保障征收工作持续稳定开展；7.强化污水治理资金筹措能力，为右所镇长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项目6.

一、项目名称

右所镇自有资金经费。

二、立项依据

抚仙湖是我国最大深水Ⅰ类淡水湖，蓄水量占全国湖泊淡水总量9.16%，是重要淡水资源战略储备库和生态屏障，生态价值极高且污染后难以逆转。受旅游业扩张、农业种植等影响，其曾水质下滑，面临人口游客压力、水位下降、面源污染等问题。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前期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水质保持Ⅰ类。为巩固成效、筑牢生态底线，推动治理提质增效，实施本项目势在必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右所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右所镇范围湖岸线14.1千米、湖滨缓冲带面积346.51亩、湿地面积556.82亩、退企地块384.58亩。湖滨生态区管护内容包括：绿地的乔木、灌木、花卉、草坪等园林植物的日常管护管理，包括除草、修剪、除芽、浇水、冲洗除尘、施肥、防病、治虫、扶正、支柱、理滕、补栽、排涝、疏草、穿刺、打孔、防寒、植物更换等绿化养护管理，对绿地内枯枝落叶、各类垃圾和杂物进行清理、湖岸线青苔水草打捞及右所镇安排的事情等。

本项目范围主要包括2026年澄江市抚仙湖湖滨生态区右所镇吉花片区、小湾片区、矣旧片区、右所片区管护项目、2026年澄江市抚仙湖湖滨生态区右所镇片区管护项目（窑泥沟湿地、洋潦营湿地）。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前期工作：2026年1月初。前期工作内容包括项目计划、方案的编制及审批，核实管护项目内容、成效。

（2）实施组织阶段：2026年2月。按照实施方案及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按照(玉财资环[2024]17号)文件要求执行，完成资金支付工作。

（3）项目验收阶段：2026年12月。全面考核管护公司2026年以来管护工作指标，确保右所镇湖滩管护工作正常运营，湖滨生态区干净整洁。

六、资金安排情况

右所镇自有资金经费预算金额5,000,000.00元。用于支付2026年澄江市抚仙湖湖滨生态区右所镇吉花片区、小湾片区、矣旧片区、右所片区管护项目、2026年澄江市抚仙湖湖滨生态区右所镇片区管护项目（窑泥沟湿地、洋潦营湿地）。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完成项目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实施后将推动管护工作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开展，全面巩固前期治理成效，实现生态保护、管理效能与区域发展的协同提升，为抚仙湖长久保持Ⅰ类水质、筑牢生态屏障提供坚实支撑。
生态保护成效持续稳固，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增强。资金将重点保障水质监测、面源污染防控、湖滨生态带管护等工作，实现流域水质监测全覆盖、无死角，精准捕捉水质变化动态，及时处置污染隐患，确保抚仙湖全年水质稳定保持Ⅰ类标准。同时，通过强化湖滨生态带日常巡查与养护，提升植被覆盖率和生态缓冲能力，有效遏制水土流失，缓解水位波动带来的生态风险，为抗浪鱼等特有物种提供稳定栖息地，促进流域生物多样性恢复。管护机制不断健全，治理效能全面提升。资金将用于保障管护队伍建设、执法装备运维、长效管理机制完善等工作，足额落实管护及执法人员经费，提升队伍专业能力，确保日常巡查、执法监管、应急处置等工作有序推进。通过优化执法车船、监测设备等硬件运维保障，提高执法巡查效率和监测数据精准度，实现对流域违法违规行为的快速发现、严厉查处。同时，进一步健全“市县乡村组”五级管护体系，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推动管护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形成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监管到位的长效管护格局，确保各项治理措施落地见效。


